
附件 3
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说明

一、绩效自评情况

（一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

2024 年度，区委办公室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

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

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办

公厅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始终围绕区委中心工作，充分发

挥统筹协调、参谋助手、督促检查、服务保障等职能作用，

推动“三服务”事业再上新台阶，为区高质量发展贡献积极

力量。

（二）自评结论

从评价情况来看，本部门较好完成了 2024 年度履行职

能职责和各项重点工作任务，资金使用整体绩效表现良好，

总体上达到了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，自评得分为

99.99 分，绩效评级为“优”。

（三）履职效能分析

本部门结合自身实际情况，根据各项工作任务的绩效目

标设置了分领域、分层次的绩效指标体系，按要求对绩效目

标执行情况以及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动态、实时跟踪管

理，进一步规范了财政资金的管理，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。



2024 年度围绕总体绩效目标及重点工作任务，设立了 15 项

细化指标，均已完成，部门预算资金支出率为 99.96%，履职

效能部分自评得分为 49.99 分。

（四）管理效率分析

1.预算编制方面，严格执行《广州市花都区本级重大政

策和项目财政立项预算评估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程序和内

容开展，对新增重大政策和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，2024 年

度本部门无需要开展绩效评估的新增项目。

2.预算执行方面，本部门支出范围、程序、用途、核算

都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，年末财政拨款

结转和结余决算数为 0，对结转结余资金的实际控制较好。

3.信息公开方面，按要求及时规范做好部门预算和决算

公开工作，同时将部门绩效目标、绩效自评资料按规定随部

门预算和决算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开。

4.绩效管理方面，严格执行《广州市花都区预算绩效管
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要求，落实预算绩效管理工作，规范科学

合理制定部门整体支出绩效信息，按要求开展部门整体支出

绩效监控，按要求开展支出绩效自评工作。

5.采购管理方面，本部门政府采购活动合法合规，政府

采购意向公开完整、及时，政府采购内控制度较为完备，政

府采购合同及时签订，并按照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

管理办法》要求为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。

6.资产管理方面，本部门办公面积和办公设备配置没有

超过规定标准，报废资产的处置收益及时上缴，每年按要求



进行资产盘点，资产年报数据完整、准确，对资产年报核实

性问题均能提供有效、真实的说明，且资产账与财务账、资

产实体相符，资产管理制度完善并得到有效执行，2024 年度

固定资产利用率为 99.92%，闲置资产较少。

7.运行成本方面，2024 年度公用经费和“三公”经费实

际支出数均少于预算安排金额，机构运转成本控制情况较

好。

管理效率部分自评得分为 50 分。

二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部分项目经费年初预算设置不够精准，存在需要年中追

加、调剂等情况。

三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
围绕全年工作计划，及时总结以往年度工作经验，结合

实际工作需要，科学统筹预算计划，合理设置项目预算金额，

提升预算编制水平。


